
 

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人數 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臺灣地區大專及中等學校僑生獲得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者均列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每年 11 月。 

三、分類標準：縱項目按大專校院及中等學校分類，橫項目按學年度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為鼓勵僑生回國升學，除教育部設有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及補助大學

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外，本會為鼓勵僑生在學表現，特辦理傑出僑生獎學金及學

行優良僑生獎學金。 

五、資料蒐集方法：由僑生處依中學及大專院校獲選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人數資料編製而成。 

 

 

 

 

 

 

 

 

 

 

 

 

 

 

 

 

 

 

 

 

 


